
附件1

申报范围和流程说明
一、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

（一）实施类别：五个专项
1.助力重大科技攻关“攀高造峰”专项
聚焦省2026年度“尖兵”科技计划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开展专项培育，支持原始创新和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由项目承担单位或参与单位牵头申报，申报单位需围绕相同技术主题进行培育，一个科技计划项目或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最多申报一个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
2.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优领航”专项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开展专项培育。
3.助力传统特色产业“提质跃升”专项
围绕传统制造业和历史经典产业等地方传统特色优势产业开展专项培育。
4.助力山区海岛地区“消薄强基”专项
支持山区海岛地区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专项。

5.助力企业“出海护航”专项

面向具有一定海外知识产权基础、有产品出海等国际化经营需求的企业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专项。

（二）申报流程

1.对于专项1、专项4，符合条件的单位向设区市局申报，各设区市局按照统一评审流程和标准组织评审，择优推荐报送省局。
2.对于专项2、专项3、专项5，符合条件的单位向设区市局申报，设区市局可根据实际申报情况统筹专项2和专项3的名额，按照统一标准和流程评选后择优推荐，省部属高校可直接向省局报送（部属单位每家不超过2个，省属单位每家不超过1个），由省局组织评审。
二、高价值专利培育平台

（一）产业方向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以及地方传统特色优势产业开展平台建设。
（二）申报流程

符合条件的单位向设区市局申报，设区市局按照统一标准和流程评选后择优推荐，由省局统一组织评审。


